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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1_E8_AD_A6_E5_c24_19302.htm 第二节 人民警察的任

务、范围、宗旨 一、人民警察的任务 人民警察的任务，是指

依法确定的警察在其管辖范围内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和必须达

到的目标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2条规定：

“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

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

预防、制止和惩处违法犯罪活动。” （一）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国家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主

权独立和政权巩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不可侵犯性，是人民警察神圣职责和首要任务

。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是广大人民赖以生存的

保障，是进行工作、生产、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基本条件。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人民警察应义不容辞地

与国内和国外的敌对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贯彻“严打”方针

，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严重刑事犯

罪分子。 （二）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 

公民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受非

法侵害，公民的人身活动的自由不受非法侵害。公民的合法

财产是指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得到的，自己对其具有占有、使

用、支配和处分权利的私有财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警察法所确定的警察的职权范

围与职责要求，就是要求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必须履行维护

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 警察人员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



自由以及公民的合法财产，这是国家《宪法》和《人民警察

法》赋予警察机关及人民警察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对一

切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违法及犯罪分子，警察机

关及人民警察有义务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三）保护公共财

产 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受侵犯，国

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

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或者集体的财产”。保护社会主义的

公共财产不受侵犯，是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护社会

主义建设成果的大问题。人民警察法将保护公共财产安全这

一任务赋予警察机关及人民警察。警察机关及人民警察依法

打击惩处那些侵占、破坏或私分国家的和集体财产的违法犯

罪分子，切实保护公共财产的安全。所以，同一切侵犯公共

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受

侵犯，保护公共财产的安全是警察机关及人民警察的一项重

要任务。 （四）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预防、制止

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是警察机关及人民警察的一项基本任

务。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指警察机关及人民警察

依法对违法犯罪人员予以严厉打击，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预防违法犯罪人员再违法犯罪，同时教育和惩戒社会上那些

可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的一系列活动。预防、制止和

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

动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彼此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它

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只有同时将预防、制止和惩治

违法犯罪活动都做好，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二、人民警察

的范围和组织管理体制 （一）人民警察的范围 根据人民警察

法规定，人民警察的范围包括：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国家



安全机关的人民警察；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

；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 （二）警

察组织管理体制 在我国公安机关的组织管理体制方面，当前

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

管理体制。这种警察组织的管理体制，是我国经过长期发展

、实践后而确定的一个相对固定的阶段性定位的管理体制。 

统一领导，指各级警察机关都要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的

统一领导，地方各级警察机关接受公安部的统一领导。 分级

管理，指中央和地方警察机关分别接受中央和本地方人民政

府的领导和管理，各级警察机关对所辖警察机关实行领导和

管理。其中，公安部在国务院领导下，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工

作；地方各级警察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警察机关的领

导下，领导和管理所辖警察机关的工作；铁路、民航、交通

、森林、缉私等部门警察机关，接受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和公

安部的业务领导，并领导和管理所辖警察机关的工作。 条块

结合，指警察系统内部上级和下级的纵向领导与各级警察机

关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横向领导相结合的关系。“条块结合

”的原则要求警察机关不仅要对上级警察机关负责，而且还

要对同级党委和政府负责。 以块为主，指警察机关在“条条

”和“块块”的双重领导关系中，以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政

府的领导为主。以块为主的原则只在县级以上执行。在地方

党委、政府对公安机关的领导中，主要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对公安机关的派出单位。由所派出的公安机关直接领导和

管理。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警察的宗旨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

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



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警察实施警务活动依靠人民群众的规定，是因为群众路

线是我党和政府工作的根本路线，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

支持来开展各项工作，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人民警

察力量属于人民，警察工作的好与不好，最终也要由人民来

检验、评判。所以，人民警察必须注重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

议，认真接受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进行的监督，努力实

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